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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部主管 112 年度單位決算評估報告 

三、「鹽埔漁港客貨運專區建設計畫」3 年內修正計畫 2 次，追加經費

及延長辦理期程，允宜督導地方政府撙節成本，並落實補助計畫管

控機制 

交通部 112 年度「偏遠地區交通建設」項下「鹽埔漁港客貨

運專區建設計畫」預算數 1億 3,128 萬 4千元，決算數 1億 3,128

萬 4千元。經查： 

(一)「鹽埔漁港客貨運專區建設計畫」概述 

東港鹽埔漁港為第一類漁港，包括東港泊區及鹽埔泊區，

為改善東港泊區長期旅客壅塞之問題，航港局1補助屏東縣政府

辦理「鹽埔漁港客貨運專區建設計畫」，截至 112 年底止，該

計畫修正計畫 2次，原計畫經費由 2億 6,950 萬元增加為 4億

3,111萬元(增幅59.97%)，辦理期程由109至 111年延長為109

至 113 年，說明如下(詳表 1)： 

1.原計畫：屏東縣政府為因應東港地區至小琉球長期客、貨運

之成長需要，以行政院 107 年 9月 13 日核定「東港鹽埔漁港

漁港計畫」上位指導計畫，提報「鹽埔漁港客貨運專區建設

計畫」，並經行政院 109 年 7 月核定，計畫總經費 2億 6,950

萬元，辦理期程 109 至 111 年，用以建設跳港遊憩轉運站、

北漁業用突堤碼頭工程及永久貨運碼頭規劃評估等項目。 

2.第 1次修正計畫：該計畫因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(以下簡稱

COVID-19)疫情影響、缺工及營建成本上漲等因素，及為提升

旅運服務品質，一併檢討調整周邊服務環境，增列停車場排

水溝、重新鋪設 AC路面、全區監視系統、停車設備系統等項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交通部組織法及交通部航港局組織法已分別於 112 年 6 月 7 日修正及制定公布，
施行日期經行政院定自同年 9 月 15 日施行。交通部航港局預算 112 年度以前係
編列於交通部單位預算內，113 年度起自交通部單位預算移出並編列單位預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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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，辦理第 1 次修正計畫，追加預算 9,867 萬 5 千元及辦理

期程延展 1年，並經行政院 110 年 9月核定。 

3.第 2 次修正計畫：為營造跳港遊憩轉運站整體性及精進優化

國內交通船碼頭旅運服務設施環境，新增跳港遊憩轉運站室

內裝修工程及海洋廣場公共廁所工程，辦理第 2次修正計畫，

追加預算 6,293 萬 5 千元及再延展 1 年辦理期程，並經行政

院 112 年 6月核定。 

表 1 「鹽埔漁港客貨運專區建設計畫」修正計畫概況表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：新臺幣千元 

計畫 
修正 

行政院核定
年月 

計畫經費負擔 期程 
主要修正內容 

航港局 
地方 
政府 

合計 起 訖 

原計畫 109.07 229,700 39,800 269,500 109 111 - 

第 1 次 
修正計畫 

110.09 311,078 57,097 368,175 109 112 

跳港遊憩轉運站、
戶外停車場、海洋
廣場工程及觀海平
台工程增加計畫預
算及修正年期。 

第 2次 
修正計畫 

112.06 364,245 66,865 431,110 109 113 
新增室內裝修及室
外公共廁所工程。 

資料來源：航港局；本中心整理。 

(二)預算執行情形 

「鹽埔漁港客貨運專區建設計畫」修正後總經費4億 3,111

萬元，其中航港局負擔 3 億 6,424 萬 5 千元部分(詳表 1)，截

至 112 年底累計預算數 3 億 1,107 萬 8 千元，並已全數執行完

竣。另據航港局說明，110 年度因受 COVID-19 疫情及缺工等因

素流標而影響辦理進度，致預算執行率僅 1.39%，其餘 111 及

112 年度預算執行率均為 100%(詳表 2)。 

表 2 「鹽埔漁港客貨運專區建設計畫」110 至 112 年度預算執行情形 
單位：新臺幣千元 

項目 110 年度 111 年度 112 年度 

可支用
預算數 

以前年度保留 - 117,340 - 
年度預算 119,000 60,794 131,284 
合計 A 119,000 178,134 131,28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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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算執
行情形 

實現數 B 1,660 178,134 131,284 
保留數 117,340 - - 
預算執行率 B/A 1.39% 100% 100% 

說    明：該計畫 109 年度未編列預算。 
資料來源：航港局；本中心整理。 

綜上，「鹽埔漁港客貨運專區建設計畫」截至 112 年底累計預

算數雖已全數執行，惟該計畫自 109 年 7 月經行政院核定後，於

110 年 9 月至 112 年 6 月即修正計畫 2 次，將原計畫經費由 2 億

6,950 萬元修正為 4億 3,111 萬元，增加約 6成經費，且辦理期程

由 109 至 111 年修正為 109 至 113 年，延長 1 倍辦理期程，鑒於

該計畫完成後，航港局將接續補助屏東縣政府於鹽埔漁港客貨運

專區內辦理「鹽埔漁港貨運碼頭工程建設計畫」2，允宜督導地方

政府撙節成本，並落實補助計畫管控機制，以使港埠建設如期如

質完成，俾提升漁港使用效能。 

(分機：8669 馬佳琪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行政院 113 年 5 月 9 日院臺交字第 1131010062 號函核定屏東縣政府提報「鹽埔
漁港貨運碼頭工程建設計畫」。 


